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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目的
《住房租赁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1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明确提出，规范住房租赁活动，维护住房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稳定住房租赁关系，促进住房租赁市场高质量发展，推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。《条例》对出租房屋标准、住房租赁当事人行为、住房租赁企业和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管理，以及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、有关单位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等均作出了明确要求。《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6号）明确指出，要加强商品房屋租赁管理，规范商品房屋租赁行为，维护商品房屋租赁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租赁的监督管理工作；住房租赁当事人应当依法订立租赁合同，并到所在地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（房地产）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。
为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精神，结合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市场实际，起草制定《乌鲁木齐市住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实现国家立法精神与地方实践的有机衔接、深度融合。在《细则》起草过程中，深入研究分析了北京、上海等国内重点城市在住房租赁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，围绕住房租赁的管理职责、出租住房的标准、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、住房租赁企业和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管理、住房租赁当事人权益保障、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学习和借鉴。同时，紧密结合我市住房租赁市场“规模化起步、多元化发展、多主体参与”的现状特征，以及市场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对《条例》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补充和落地转化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相关部门的权利、义务和监管责任，着力增强地方性政策的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，为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。​
二、主要内容​
《细则》共三十五条，核心内容包括：适用范围、职责分工、住房出租标准、房源信息核验、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、政策支持、住房租赁企业和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管理、监督检查、行业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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